淄博市消防救援支队办公室文件
淄消办〔2024〕59号


淄博市消防救援支队办公室

关于确定2024年度淄博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火灾高危单位的通知

各区（县）消防救援大队、机关各科室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七条和《山东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第二条之规定，经支队研究，决定对全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行核实调整，确定全市2790家重点单位（包括387家火灾高危单位），其中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机关等25家一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，由市消防救援支队实施监督管理；张店区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等2765家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，由各区县消防救援大队实施消防监督管理，具体名单详见附件。
附件：1．淄博市一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

2．淄博市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

3．淄博市火灾高危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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